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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出版管理办法

（员怨怨苑年愿月员愿日国家技术监督局、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）

第一条摇为了加强标准出版活动的管理，保护知识产权，根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

例》、《出版管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出版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在中国境内从事标准出版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本办法所称标准，是指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。

本办法所称标准出版活动，包括标准出版物（包括纸质文本、

电子文本）的出版、印制（印刷或复制）、发行。

第三条摇标准必须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正式出版单位
出版。

国家标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；工程建设、药品、食品卫生、

兽药和环境保护国家标准，由国务院工程建设、卫生、农业、环境保

护等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

版，也可委托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。

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的有关规

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，也可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。

地方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出版

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。

第四条摇标准的正式说明和解释，由标准的审批部门组织编
写，并按本办法第三条的有关规定由有关的出版单位出版，其他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写和出版。

第五条摇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授权或同标准审批部门签订的
合同，标准的出版单位享有标准的专有出版权。

第六条摇标准出版合同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规定。出版合
同包括以下基本内容：

（一）标准的专有出版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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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标准的载体型式、文种；

（三）发行范围；

（四）交稿要求；

（五）出版周期、质量要求；

（六）出版费用；

（七）义务与权利；

（八）违约责任。

第七条摇任何单位或个人以经营为目的，以各种形式复制标准的
任何部分，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位的书面同意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将标准的任何部分存入电子信息网络用于传

播，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位的书面同意。

出版单位出版标准汇编时，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

位的书面同意。

第八条摇非正式审批或发布的标准，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形
式出版发行。

第九条摇经审批、发布的标准，在送交出版单位出版时，需附有标
准审批部门的正式批文或发布文。出版稿的内容应当符合《标准化工

作导则》（郧月辕栽员）的规定。
第十条摇标准出版后，出版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有

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有关技术归口单位赠送样本。

第十一条摇标准发行应当遵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的有关规
定。

第十二条摇违反本办法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
条、第十一条规定的，按下列有关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未经批准，擅自设立标准出版单位或者擅自从事标准的

出版、印刷或者经营性复制、发行、传播业务的，予以取缔，没收非

法出版物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专用工具、设备以及违法所得，并处违

法所得圆倍以上员园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任。

（二）盗印、盗制标准的，没收非法出版物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

法所得猿倍以上员园倍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
者依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吊销许可证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（三）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制合法手续而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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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或者经营性复制标准的，发行单位和个人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

称的标准的，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缘倍以下
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依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吊

销许可证。

（四）伪造、假冒标准出版单位名称出版或复制标准的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

例》和《出版管理条例》予以取缔，没收非法出版物和违法所得，并

处违法所得猿倍以上缘倍以下的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事责任。

（五）侵犯标准出版单位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摇本办法中涉及的行政处罚，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
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出版行政部门决定。吊销许可证的处

罚，由原发证部门决定。

第十四条摇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（陨杂韵）和国际电工委员会
（陨耘悦）的授权，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翻译或认
可的陨杂韵辕陨耘悦标准、技术报告、国际标准草案（阅陨杂）、委员会草案
（悦阅）等正式文件的出版发行按本办法执行。
由国际标准化组织（陨杂韵）认可的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

标准及其各种正式文件的出版发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上述出版物均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。

第十五条摇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解
释。

第十六条摇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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